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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 

主旨：114會計年度即將終了，各單位如有尚未結報之案件，請
依說明事項儘速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本校為實施校務基金之學校，依據會計法及決算法相關規

定，年度終了之結帳基準日為12月31日，並無延長出納整
理事務期限。

二、為因應年度結束前數量龐大之單據，經費支用屬本
（114）年度，請各單位配合將已完成採購驗收程序之案
件，檢附發票及相關文件於本年12月22日前送達主計室，
並依下列注意事項，辦理經費結報及出納付款作業。

(一)部門經費、結餘款、管理費、場地收支、捐贈、權利
金、招生考試等經費之相關單據，如屬本年度者請於上
開期限辦理經費結報。

(二)本校接受委託、補助、推廣教育及在職專班等各類計
畫：

１、為利辦理結案並將各計畫之收支結算表或原始支出憑
證整理裝訂送還原撥款單位，經費如屬分期而尚未完
全撥入者，請儘速辦理撥款事宜。

２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，主冊計畫及研究中心（暫定）請
於12月19日前，完成支出憑證單製作並送至主計室；
確切日期及其他詳細規定，請依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
畫辦公室另函公告辦理。

３、政府補助、產學合作（含政府科研補助及委辦）、推
廣教育及在職專班等各類計畫，請配合補助、委託單
位或開班期程規定期限執行及結案，並儘速辦理經費
結報；如有特殊原因無法如期結案，請依各計畫規
定，依限向補助或委託單位辦理經費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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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固定資產購置請依預算目標加速執行，如已發生權責而未
能完成者，依本校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管控作業原則第六點
規定，可申請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，請填妥「資本支出
預算保留申請表」（主計室網頁/下載專區/表單下載/部
門類表單），檢附契約或證明文件（已決標尚未簽約
者），並說明保留原因，於12月31日前送達主計室，俾利
辦理經費保留之彙整及陳送教育部之後續作業。

四、請各單位務必掌握時效，倘逾期或未依規定致無法報帳，
由單位自行負責，前開說明如有疑義請洽主計室各業務承
辦人。

 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重要資訊)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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